
虹桥街道2024年度闲置房屋招租文件

一、拟招租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虹桥街道2024年度闲置房屋招租；

2、资产概况：本次招租的标的为28处资产；
3、资产所有人：南通市崇川区虹桥街道办事处；

4、租赁期限：三年；
5、招租方式：公开招租，租金一年一付，先付后用；

6、招租房屋概况：以下房屋数据仅供参考，以实地为准，欢迎实地察看。
	序号
	房屋编号
	房屋地址
	面积（㎡）
	年租金底价（元）
	承租保证金（元）
	备注

	1
	街道直管7号
	 青年西路180号202室 
	228.02
	65500
	6000
	商办

	2
	街道直管11号
	 青年西路180号304、305室 
	71.28 
	27600
	2800
	商办

	3
	街道直管15号
	 青年西路180号308、309室 
	40.74 
	18720
	2000
	商办

	4
	街道直管17号
	 青年西路180号310室 
	40.46 
	14200
	1500
	商办

	5
	街道直管18号
	 青年西路180号311室 
	40.46 
	19700
	2000
	商办

	6
	街道直管19号
	 青年西路180号312室 
	46.04 
	15100
	1500
	商办

	7
	街道直管30号
	虹桥路107号虹桥西村14幢108室
	148.48 
	25550
	2500
	商办

	8
	街道直管34号
	虹桥路107号虹桥西村14幢200室
	75.07 
	20100
	2000
	商办

	9
	街道直管36号
	虹桥路107号虹桥西村14幢202室
	46.00 
	12865
	1200
	商办

	10
	街道直管38-1号
	虹桥路107号虹桥西村14幢204室
	139.24 
	34700
	3000
	商办

	11
	街道直管43号
	虹桥路107号虹桥西村14幢209、211室
	127.49 
	33000
	3300
	商办

	12
	街道直管46号
	虹桥路107号虹桥西村14幢301、303室
	224.84 
	39000
	3900
	商办

	13
	街道直管57号
	虹桥路109号虹桥南村22幢201室
	33.18 
	6300
	650
	商办

	14
	街道直管58号
	虹桥路109号虹桥南村22幢202室
	33.24 
	6000
	600
	商办

	15
	街道直管64号
	虹桥路109号虹桥南村22幢301室
	33.41 
	5550
	600
	商办

	16
	街道直管73号
	虹桥路109号虹桥南村22幢310、311室
	50.75 
	10000
	1000
	商办

	17
	街道直管75号
	虹桥路109号虹桥南村22幢312室
	33.58 
	6700
	700
	商办

	18
	街道直管76号
	虹桥路109号虹桥南村22幢313室
	33.41 
	6700
	700
	商办

	19
	A20
	虹桥新村208幢附1号北侧东三
	10.68 
	2940
	300
	商业

	20
	A5
	公园南门口西侧
	18.00 
	8000.00 
	800.00 
	商业

	21
	A6
	公园南门口东第二
	20.00 
	8000.00 
	800.00 
	商业

	22
	A7
	公园南门口东第一
	11.55 
	6000.00 
	600.00 
	商业

	23
	B7
	虹桥新村21幢2号
	14.94 
	270
	300
	商业

	24
	C23（原CC2）
	虹桥西村9幢一楼东一间
	27.34 
	14690
	1300
	商业

	25
	F7
	新建路新村50幢2号
	5.58 
	500
	500
	商业

	26
	青年G3号
	青年路新村10幢东侧附1
	30.32 
	45800
	3800
	商业

	27
	青年G6号
	 桃坞路89号莘园大厦202室 
	103.95
	40500
	4000
	商业

	28
	Ｉ4
	 光明新村2幢底层朝北1、2室 
	29.53 
	20000
	2000
	商业


投标人应认真对房屋现状进行察看和研究，作出自己的判断结论和估价。中标后，投标人均不得以不了解竞租标的情况为由，提出任何形式减少年租金的要求。                                                                                                                                                                                                                                                                             

二、招租时间及地点：
1、开标时间：2025年1月13日14时30分；
2、开标地点：南通市崇川区虹桥街道办事处4楼421会议室（南通市崇川区青年西路109号）。

三、报名事项：

1、报名时间：2025年1月13日（14：00-14：30）集中报名，过期不予办理。
2、招租报名地点：南通市崇川区虹桥街道办事处4楼421会议室。
3、招租报名手续：
（1）个人报名者需年满18周岁且携带本人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一份，非本市人员还需提供至少三个月以上的居住证明。

（2）单位报名者需携带营业执照原件和复印件一份，法定代表身份证复印件，委托代理人报名参加报名的，还应提交加盖单位公章并经法定代表人签字的授权委托书一份及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
（3）报名人缴纳报名费（300元/人），于开标前递交，费用一经缴纳，无论何种原因相关费用不退。未缴纳资料费的报名人，不得参与竞租。

（4）投标保证金：见上述拟承租房屋对应的保证金累加汇总一并密封缴纳，以现金方式在签到时递交（信封袋封装，外侧注明投标人名称、拟承租的房屋编号），未中标投标人的保证金开标后退还，中标人对应房屋的保证金自动转入房屋履约保证金。
（5）密封的相应报价单，如同时参加多个房屋投标的，同时递交相应房屋编号的报价（每个房屋需单独密封）。
（6）报价单要求：所有合格报名者将拟租房屋编号、报价、承租人姓名（或单位名称和姓名）、身份证号码等，如实填写（详见附件1），封袋应注明拟租房屋编号、承租人姓名（或单位名称），并将封袋完整密封，以防泄漏。凡报价必须大于、等于接盘设定的最低限价，报价最高的中标。
注：（1）上述资料未全者或不符合要求的，不予参加本次招租。
四、开标事项：

1、招租流程：投标人签到→代理人介绍情况→投标人确认完全知晓本次招租标的、招租方式和招租规则→投标人确认报价密封无误→代理人宣读投标人报价→出价最高者为中标者。

2、开标顺序：开标顺序按照上述房屋表格中序号进行招租。
3、中标确认：每个房屋按每个房屋参与者的最高出价排序，最高出价者为中标人。承租人报价均为一次性报价，没有二轮竞价过程，如报价相同者则采取现场抽签方式确定承租人，承租人需认真填报。
4、一人最多可以成功承租三个房屋，但报价可以对不止三个房屋进行报价。如同一人已中租三个房屋的，后面的拟承租报价作废，不予参加后续开标。

5、如投标人在招租活动过程扰乱招租秩序或违反招租规定而致使招租工作无法正常按期进行者，招租人有权让投标人退出此次招租活动，投标人不得继续招租。
6、经公开招租房屋只有一个报名人时，以不低于该房屋年租金底价的原则成交。

五、承租人须知
1、本次招租实行承租者自愿，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原则。采用密封一次性书面报价，以高于起始价的最高出价者中标的原则。如报价相同者则采取现场抽签方式确定承租人。

2、房屋交付后，该房屋使用过程中产生的一切纠纷均由中标人自行承担。
3、在承租过程中，承租人不得分租、转租，如发现分租转租的，招租人有权立即终止合同，成交额不予退还并没收保证金。
4、承租人须按照业态要求，合法承租，不得将标的物用于经营和存放易燃、易爆物品、铝合金加工、烟花爆竹、危化品等存在安全隐患及影响环境的项目；不得影响周围居民生活工作的项目；并自行办理工商、消防等承租事务涉及的相关审批手续，出租人对承租人能否获得相关部门的审批不作任何承诺或保证，一切手续由承租人自行办理。
5、中标人承租的行业必须对应房屋的业态一致，如发现中标人不符合本房屋的业态，招租人有权收回本房屋使用权，成交额不予退还并没收保证金。由此造成的损失，由承租人自行承担。
6、承租人要依法承租，无条件服从招租人及相关职能部门的管理。
7、招租房屋以现状租赁，房屋如存在漏雨、门窗损坏、墙面脱落、线路杂乱等情况，承租后由承租人自行维修，招租人不予维修。

8、相关费用
8.1、物业服务费：不含此项费用在内，物业服务费用由承租人支付。

8.2、水电费：自理。水电费的缴纳按照街道的收费标准执行。

9、装修规定及配套设施：承租人不得擅自对房屋结构进行改动，承租人在对房屋进行装修前应将装修图纸、方案报告给街道资产办，在获得资产办批准后方可施工装修。承租人租赁期结束后其装修归招租人，招租人不予赔付。
10、中标人有以下情形之一的，招租人有权取消其中标资格，并将结果以电话或挂号信等形式告知中标人：

10.1有拖欠、欠缴纳租金记录的；

10.2被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名单的。

11、对于参加报名、抽签、最终获得承租资格的承租人进行公示，若对招租存在异议，可向街道纪工委反映。

12、不论招标结果如何，不对未中标单位作任何解释。招租人在投标过程中产生的一切费用，均由招租人承担。
六、合同

中标通知书签发之后，承租人未在规定的时间内与招租人签订合同的，没收其投标金并取消其承租资格。对于中标者应按照街道管理方的要求，应及时签订租赁合同，租赁期限为3年，租金一年一交（即时交付），对未遵守街道管理方要求和规定的承租者将视为自动放弃承租资格，不得重新参加招租，招租人可以确定次高价为承租人或者重新招租。中标后，不得转租分租，擅自改变业态类别，否则取消租赁资格并没收租金及投标保证金。

七、履约保证金

签订合同之前须缴纳保证金，投标保证金转为履约保证金。保证金的用途为：①承租人违反诚信原则以次充好、以假乱真损害消费者利益时用于先行赔付；②承租人销售商品时发生安全问题导致消费者受损，用于先行赔付；③承租人损坏财产未及时修复或赔偿时，用于赔偿招租人损失；④承租人违反招租人相关制度的处罚，可从保证金中扣除。承租人在中途解除合同或合同期满后，在招租人验证合格情况下，保证金将予以退还（不计利息）。但中途解除合同的承租者，当期租金将不予退还且保证金不退。

八、其他

招租人：南通市崇川区虹桥街道办事处
联系人：沙先生、吴女士     电话：138 6290 1333
招标代理机构: 南通市精华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培       电话：138 1372 6204
附件1
虹桥街道2024年度闲置房屋招租报价单
	拟租房屋编号（如街道直管7号）：

	拟承租人姓名（单位名称及姓名）：

	拟承租人或授权人身份证号：

	年租金报价（大写）：

            小写：

	拟承租人签字或盖章：


    2025年   月   日
注：如同时参加多个房屋投标的，每个房屋需单独填写报价及密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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